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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

114年度第1次公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繫會報紀錄 

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0日(二) 9時00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臺北市政府2樓北區 N206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身心障礙者福利科曾春暉科長 

肆、 專題講座：如何輔導住宿機構之服務對象轉銜至社區式服務

（講者：陽明教養院柯筑傑課長） 

伍、 工作報告 

案由一：依據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管理辦法，身心障

礙福利機構每月至少執行1次反偵孔偷拍偵測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偵測地點請依據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管理辦法

第4條規定：「針孔攝影機偵測執行者，應對公共場所    

之廁所、浴室、更衣室、哺（集）乳室或其他類似設施，

實施反針孔攝影偵測，並作成紀錄。」 

二、 有關「反針孔偷拍偵測器」規格建議規定如下 ： 

(一)有線攝影機：紅外線鏡頭發現器 

(二)無線掃描： 

1. RF 類比偵測頻率範圍：50MHz~6GHz/藍牙/5G，4G，

WiFi數位封包2.4G，5G 

2. 2G/3G/4G/LTE/5G 使用中或待機的手機/智慧型裝置 

3. 電器磁波輻射偵測 

4. 磁吸式 GPS追蹤器 

三、 請單位依前揭辦法規定，每月至少1次進行施測並留有

紀錄。   

四、臺北市公共場所防止針孔攝影偵測結果紀錄表。 
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/LawSearch/LawArticleContent/FL019480
https://reurl.cc/eMzdQ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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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定：列入本局不定期查核事項，請各機構確實執行。 

 

案由二：為宣傳臺北市身心障礙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設施專

業人員久任獎助試辦計畫，請各服務設施於招募人力

公告應載明獎助計畫之獎助待遇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提升臺北市身障服務設施專業人員待遇，本局業公告

推動旨揭獎助計畫，為擴大各服務設施招募專業人員之

機會，本局業於旨揭獎助計畫獎助對象、獎助標準及金

額、申請及審核程序一覽表/九、注意事項/第(四)點載

明，各服務設施於招募人力時，應公告說明本職缺適用

旨揭獎助計畫之內容。 

二、 經本局查訪104人力銀行及1111人力銀行，仍有營運單

位於招募專業人員時，未加註載明適用旨揭獎助計畫之

情事。請各營運單位(服務設施)於招募人力之公告，載

明「本職缺申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日間及住宿

式照顧服務設施專業人員久任獎助計畫，並依計畫規定

工作連續年資，按年加給1萬5,600元至6萬2,400元之個

人獎助。」 

三、 另為提升久任獎助之資訊，並降低獎助設算之爭議，本

局業擬定旨揭獎助計畫 Q&A，各服務設施可至本局網頁

首頁/相關服務/身心障礙者服務/身障機構管理/身心障

礙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設施專業人員久任獎助試辦計

畫項下查詢利用。 

四、 本項獎助應自113年11月1日為起算始日，計算專任專業

工作人員連續工作年資，並將個人獎助核實發放，並備

註為久任個人獎助。另個人獎助應疊加發給，不得以個

人獎助名義，取代原有之員工福利(如年終獎金)，以實

質提升身障服務專業人員勞動待遇。 



3 

 

五、 請各機構應確認工作人員於社福2.0系統上資料之登載，

是否有確實登錄「到職日、離職日、工作性質(即兼任

或專任)」。 

六、 另針對各服務設施單位之人員到、離職等人事異動，是

由營運單位（即母會）或是設施單位進行系統登錄，提

請確認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獎勵金審核以本局社福2.0系統資料為準，請各機

構務必正確登打資料。 

二、 請各機構配合辦理，於招募人力公告時載明獎助

計畫之獎助待遇。 

 

案由三：為促進有效、即時的聯繫協調作業，請隨時更新維護

本局建置之聯繫管道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緣由：配合時代變遷，相關通訊軟體、雲端資料庫的盛

行，本局為降低多元、繁瑣的公務資訊等所帶來的機構

行政負擔，也配合市政府公文減量政策，建置相關通訊

管道。 

二、 目的：因現行多元管道的暢通，使得相關資訊量暴增，

故常有發生訊息堆積而未能有效並即時的處理，或者因

為人員流動所造成的對口空窗等情形，是以，本局期待

將所有的相關資訊彙整於一處，避免資訊過於繁雜而失

焦。 

三、 現行管道及內容：本局目前於 LINE 群組中建置有兩個主

要群組，即「(公立及公設民營)北市身障機構」與「(私

立)北市身障機構」，並規劃有「北市機構聯繫大表」的

google 試算表。各單位內負責相關行政、總務等管理職

務的人都應加入群組，並共同維護資訊，現就北市機構

聯繫大表內容說明如下：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spreadsheets/d/1Tcp-VfNmuNa8MybdiA4j6YoT0CVIrz9IjGPl8UFf6lA/edit?gid=1629832091#gid=16298320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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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公告辦理事項：將各同仁於群組上所通知的事項彙整於

此，以免被龐大的資訊給淹沒。 

(二)單位資訊：彙整了單位的各種資訊，局內的索資優先由

本資料彙整並提供，故請大家確實維護本資料的正確性。 

(三)定期保養維護廠商資訊分享：彙整本局身障機構累積的

相關專業廠商，降低各單位尋找專業廠商的困擾。 

(四)公務用網站：將本局現有相關須各單位配合使用的網站

彙整於此，並加上相關說明，以利各單位有效運用。 

(五)資源回收廠商資訊分享：為利於動產或物品報廢後資源

回收的處理，提供到府收件的廠商資訊，以利各單位有

效運用。 

(六)消防廠商資料表：彙整本局身障機構累積的相關專業廠

商，降低各單位尋找專業廠商的困擾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案由四：因「防火門」項目遭本府稽核後裁罰問題層出不窮，

故請各單位就機構設施之維護上，確實落實檢查場地

內各「防火門」是否完善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法規依據與重要性： 

(一)《消防法》及其相關子法規 

(二)《建築法》第77條第1項 

(三)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》 

(四)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》 

(五)若未確實落實檢查，導致防火門功能不符合規定，輕則

可能面臨限期改善、罰鍰，重則可能因造成人員傷亡而

負擔刑事責任。 

二、 案例宣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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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109年，市政府公安稽核，本市文山區一壽街22號3、4

樓建築物公共安全動態項目檢查發現，安全梯防火門擅

自變更改造，嚴重影響逃生避難安全，遭處新臺幣6萬

元罰鍰。 

(二)110年，市政府公安稽核，本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115號4、

5、6樓建築物，於4、5樓場所入口處旁防火門自動關閉

器毀損，無法正常復歸關閉，遭處新臺幣6萬元罰鍰。 

(三)114年，市政府公安稽核，本市信義區大道路110號1樓

建築物，防火門無法正常復歸關閉，遭處新臺幣6萬元

罰鍰。 

(四)114年，市政府公安稽核，本市內湖區金龍路136-1號建

築物，防火門鏽蝕，遭處新臺幣6萬元罰鍰。 

三、 為了有效落實防火門的檢查與維護，歸納下列重點，以利

單位施行： 

(一)門扇完整性：檢查門扇是否有破損、變形，或是否有鑽

孔、加裝不當掛勾等行為。 

(二)門弓器功能：測試門扇能否在鬆手後自動且確實關閉，

無卡滯現象。 

(三)防火標示：確認門扇上是否貼有清晰的防火標示。 

(四)周邊淨空：防火門前後方應保持淨空，不得堆放雜物，

影響門扇開啟或關閉。 

(五)無加裝門鎖/栓：不得加裝會妨礙逃生的門鎖或門栓。 

(六)消防申報：定期請廠商進行全面檢查與維護，確保符合

法規標準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請各機構工作人員落實檢查，特別注意不常進出之出入口。 

二、 若防火門有問題需維修或更換，可預先向本局提出申請補

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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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五：為落實規範個人資料的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避免單位

相關人員人格權受侵害，並促進個人資料的合理利用，

請各單位於人員到職時，應檢附保密告知書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相關規定，執行檢  

查或處理資安及個資相關事務時，得命相關人員提供必要

說明、配合措施或資料。因此為確保法規遵循與任務順遂，

避免單位相關人員人格權受侵害，本局於本局委託民間單

位經營管理之公設民營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契約中均訂有資

通安全需求規範，並於人員到職，辦理社福系統人員新增

時，將本資料一併提供，如未附，系統將不予核備。 

二、 故為利單位（私立機構）進用人員後，人員於取得公務秘

密等資料，盡到保密及資通安全責任等目的，建請單位務

必與人員簽定保密告知書，並於人員到職，辦理社福系統

人員新增時，將本資料一併提供，如未附，系統將不予核

備。 

決  定： 洽悉。 

 

案由六：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第45條規定：「略

以，日間及住宿式照顧由服務單位提供18歲以上身心

障礙者相關服務，但服務對象有特殊狀況經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同意者，不受年齡之限制。」一案。 

說明： 

有關個照法第45條但書規定「審酌個案情形予以提供服務，

以滿足是類個案及其家庭照顧及支持需求。」請各位夥伴

於接獲民眾登記等候安置時，不須因其未滿18歲而不予登

記，如順位可以入住時，民眾尚未滿18歲，則可透過第45

條但書規定，送本局審酌個案情形，以利後續入住作業之

進行。 

決  定：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a_zgWnzJbikcK6eSL8Y2ssjAx29IFbiu/edit?usp=sharing&ouid=111958327401960476532&rtpof=true&sd=true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a_zgWnzJbikcK6eSL8Y2ssjAx29IFbiu/edit?usp=sharing&ouid=111958327401960476532&rtpof=true&sd=tru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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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未滿18歲者可登記候缺，實際收住時以滿18歲以上者為原

則。 

二、 若收住時遇特殊個案（未滿18歲但高中職畢業），可送本

局審酌個案情形，以利後續入住作業之進行。 

 

案由七：住宿機構達到通報條件(上呼吸道感染、咳嗽持續三

週、、每日腹瀉三次（含）以上、、不明原因發燒、

疥瘡及其他等症狀),請於24小時內至「人口密集機構

傳染病監視作業登錄系統」通報，未符合相關通報規

定，違反傳染病治法第33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同法第69

條第2項第1款規定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

罰鍰。 

決  定：洽悉，另請參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「人口密集

機構感染管制監測作業注意事項」。 

 

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 散會（11時45分） 


